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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加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公司名称：福建省万达汽车玻璃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

清汽车玻璃”）。 

 投资金额：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

司”）对福清汽车玻璃增加投资人民币 6亿元。 

 该投资属于公司董事长职权范围，未达到需提请公司董事局审议的标准，

亦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对福清汽车玻璃增加投资人民币 6

亿元用于建设镀膜汽车玻璃生产线、钢化夹层边窗生产线等项目，该项

目已于 2021 年 6月在福清市发展和改革局备案，并于 2022 年 8月土建

动工。 

 该投资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全球都在大力推广清洁能源政策，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已然成为汽车

行业发展趋势，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的提升、无人驾驶技术的不断成熟意味着

将有更多的高附加值汽车玻璃产品的运用。这意味着这些相关领域的企业尤其是

龙头企业将在未来获得商机，公司在汽车玻璃行业技术的领导地位，将为公司汽

车玻璃销售带来结构性的机会。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高附加值产品的供应能力，更好地为汽车生产厂商等客户



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增强与汽车生产厂商等客户的合作黏性，促进公司高质量

发展，提升公司综合竞争能力，提高公司价值，福清汽车玻璃于 2021 年 6 月在

福清市发展和改革局办理了投资项目备案手续，福清汽车玻璃拟投资人民币 6亿

元建设镀膜汽车玻璃生产线、钢化夹层边窗生产线等项目，该项目于 2022 年 8

月土建动工。 

（二）该投资属于董事长职权范围，未达到需请提公司董事局审议的标准，

亦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该投资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省万达汽车玻璃工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4 年 7月 1日注册成立。 

注册地址：福清市福耀工业村。 

法定代表人：曹德旺。 

注册资本：74,514.954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设计、制造工业技术玻璃（包括汽车安全玻璃、建筑安全玻璃、

幕墙玻璃及装饰材料等）；生产玻璃塑胶包边总成、塑料、橡胶制品；生产特种

玻璃、无机非金属材料及制品。 

主要股东：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福清汽车玻璃 75%的股权，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福耀（香港）有限公司持有福清汽车玻璃 13%的股权，公司之

全资孙公司 MEADLAND LIMITED持有福清汽车玻璃 12%的股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福清汽车玻璃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274,823.04万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17,548.63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157,274.41万元，资产

负债率为42.77%。2021年1-12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46,800.11万元，净利润为人

民币42,431.32万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福清汽车玻璃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358,292.74 万

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205,247.33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153,045.41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57.28%。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29,627.2 万元，净利

润为人民币 36,080.75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对外投资事项主要内容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高附加值产品的供应能力，更好地为汽车生产厂商等客户

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增强与汽车生产厂商等客户的合作黏性，促进公司高质量

发展，公司拟对福清汽车玻璃增加投资人民币 6亿元，由福清汽车玻璃用于建设

镀膜汽车玻璃生产线、钢化夹层边窗生产线等项目，福清汽车玻璃已于 2021 年

6 月在福清市发展和改革局办理了投资项目备案手续，该项目于 2022 年 8 月土

建动工。 

四、该投资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福清汽车玻璃增加投资，用于扩大其生产规模，进一步提

升公司高附加值产品的供应能力，有利于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司综合竞

争力，提高公司价值，保持相对于竞争对手的领先地位和稳固的市场地位，促进

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 

五、该投资的风险分析 

1、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福清汽车玻璃增加投资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及战略规

划，但仍然面临市场风险、运营风险以及经济环境等方面的风险。公司将持续关

注行业、市场等变化，加强公司经营管理和风险管控，努力促使公司实现高质量

发展。 

2、该投资事宜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动，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